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荣昌府办发〔2024〕51号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4年度老旧车淘汰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荣昌区2024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荣昌府办发〔2024〕41号)要求，为圆满完成我区老旧车淘汰任务，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采取财政补贴、限制使用、严格超标排放监管等疏堵结合措施，大力推进老旧车辆淘汰更新，有效减少老旧车辆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为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新贡献。
二、工作目标
（一）淘汰对象。重点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三个周期未进行审验并达到报废标准的老旧车。
（二）淘汰任务。确保2024年11月30日前完成720辆以上老旧车淘汰任务(相关单位具体任务分解详见附件《荣昌区2024年度老旧车淘汰任务分解表》)。任务完成数认定以车主提供车辆回收证明、注销凭证并办理注销登记为准。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今年老旧车淘汰工作难度，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办公室，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落实“属事属地管理”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检查落实此项工作，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好工作落实。各镇街派出所要积极主动参与到辖区老旧车淘汰工作中来，加强上下沟通和联系，确保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二）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各镇街、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充分运用新闻媒体、户外广告等多种社会宣传形式广泛宣传，要将淘汰补贴标准宣传到位（补贴标准详见附件2）。做好有关政策解释工作，争取广大车主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有效防范和化解矛盾风险，确保社会稳定。
（三）强化措施，加快进度。区公安交巡警支队、区生态环境局要加强对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三个周期未进行审验并达到报废标准的老旧车违反禁行、限行、尾气超标的查纠力度，充分利用电子抓拍等执法手段，力争做到发现一辆，查处一辆，有效挤压老旧车运行空间。各镇街要会同辖区派出所加强对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三个周期未进行审验并达到报废标准的老旧车的属地管理工作，切实抓好辖区老旧车排查清理和隐患整治。
（四）加强督导，严格考核。各镇街要督促辖区老旧汽车车主主动淘汰车辆，及时到区公安交巡警支队车管所（104办公室）办理相关淘汰补贴手续（联系人：李明海；联系电话：61479700），区公安交巡警支队车管所每月3日前将上月各镇街和相关部门完成任务数量汇总统计报区生态环境局。将适时对各单位推进老旧车淘汰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并严格实行月通报制度。对工作推进明显滞后的单位，由区生态环境局提请分管副区长进行约谈。该项工作纳入生态环境年度考核，按完成率得分。对到期完成率不足85%的，作为问题线索移交区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附件：1﹒荣昌区2024年度老旧车淘汰任务分解表
2﹒荣昌区2024年度老旧车淘汰补助工作方案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3日        
（此件删减后公开）

附件1
荣昌区2024年度老旧车淘汰任务分解表
	镇街任务
	部门任务

	镇街
	任务数（辆）
	部门
	任务数（辆）

	昌元街道
	68
	区公安局
	290

	昌州街道
	68
	区交通运输委
	

	广顺街道
	28
	
	

	峰高街道
	19
	
	

	双河街道
	38
	
	

	安富街道
	21
	
	

	直升镇
	8
	
	

	万灵镇
	7
	
	

	清升镇
	11
	
	

	清江镇
	7
	
	

	荣隆镇
	19
	
	

	龙集镇
	7
	
	

	仁义镇
	25
	
	

	河包镇
	17
	
	

	古昌镇
	11
	
	

	吴家镇
	21
	
	

	观胜镇
	8
	
	

	铜鼓镇
	8
	
	

	清流镇
	5
	
	

	盘龙镇
	28
	
	

	远觉镇
	6
	
	

	合计
	430
	
	290


附件2

荣昌区2024年度老旧车淘汰补助工作方案

一、车辆报废

车主必须将车辆交由有资质的机动车报废公司进行报废。车辆交报废公司后，携带报废公司出具的车辆回收证明、车辆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车辆号牌交由荣昌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
二、办理补贴

车主将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第三联申领补贴联）、任意银行储蓄卡（必须是车主的卡）、身份证（均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交荣昌区公安交巡警支队车管所104办公室，由车管所统一到区公安局警务保障处办理车辆补贴事宜，警务保障处核对资料无误后将补助金额发放到车主提供的银行卡上。
三、补贴标准

国三及以下柴油车。
1﹒提前淘汰重型车辆，每辆补贴人民币4500元。
2﹒提前淘汰中型车辆，每辆补贴人民币3000元。
3﹒提前淘汰小型、轻型、微型车辆，每辆补贴人民币2000元。
（二）除“国三及以下柴油车”以外淘汰的老旧汽车每辆补贴人民币600元。
四、注意事项

（一）车辆淘汰补贴时间为2024年1月1日至11月30日（以车辆注销登记凭证时间为准）。
（二）车辆淘汰补贴限额为时限内淘汰的前720辆。
（三）私人身份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单位身份证是指：营业执照。
　抄送：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区委办公室，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4日印发




